
责编:霍桃 电话: (010)67113382 传真: (010)67113772 星期三 2015/04/29

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
E-mail:hjbslaw@sina.com法治周刊 执法 07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陕西省西安
市环保局获悉，当地两家企业因夜间

“制噪”，被分别处以 10 万元的上限处
罚，这也是《西安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施行以来开
出的首张罚单。

自今年 2 月 1 日起，《条例》正式施
行。为加强噪音污染防治工作，西安
市环保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夜间建
筑施工噪声专项执法检查行动。每天
晚上由市环保局一名相关负责人带队进
行抽查和巡查，各县（区）环保分局由主
要负责人带队对本辖区的施工工地进行
检查。截至目前，全市环保部门共检查
建筑施工工地567家。

在市级检查的 66 家企业中，高新
区陕西宝天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
宾中央区项目夜间违法从事浇筑作
业，执法人员现场责令其停工整改，并
按照《条例》对这家企业处以 10 万元
的上限处罚。陕西航天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违法进行夜间施工，被市民多次
投诉，执法人员经查实后，责令其停工
整改，按照《条例》，这家公司也将面临
10万元上限处罚。

据 统 计 ，专 项 行 动 以 来 ，西 安
“12369 热线”接到的噪音投诉量较去
年同期有所下降。今年 3 月份噪声投
诉 545件，比去年同期减少 208件。

下一步，西安市环保局将通过强
化执法、媒体曝光和绿色信贷等一系
列有力措施，严厉打击噪声扰民和夜
间违法施工行为。

同时，严格执行夜间施工审批备
案和公示制度，并要求建筑施工单位
提前 1 天在施工场界周围显著位置张
贴《建筑工地夜施工备案表》和《夜间
施工公告》。对违规审批的环保分局
进行通报处理，对违法施工的企业予
以处罚。 王双瑾

本报见习记者崔万杰中卫报道
记者日前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环
保局获悉，当地执法人员在“大排查、
大整治”行动中依法拆除了两家企业
的未批先建项目，同时责令 13 家排污
不达标企业进行停业整改。

今年 3 月份，中卫市委、市政府召
开环保誓师大会，研究出台了《关于全
面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中
卫市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等文
件，签订环保责任状，建立环境保护系
统治理机制，同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一次对所有工业企业“无遗漏”、

“零容忍”的专业检查整治。
日前，在对中卫工业园区进行检

查时，执法人员发现宁夏鑫华威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中卫市峰源再生塑料
颗粒厂新建项目未通过环境审批就违
法开工。执法人员当即责令其拆除
违法建设设施并恢复原状。据了解，
宁夏鑫华威能源公司被责令拆除的是
刚建成不久的煤气发生炉。

中卫市环保局主要负责人表示，
中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更要正确处
理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既要向贫困宣
战，也要坚决向污染宣战。对未批先
建的项目，环保局将采取“不查清不放
过、不处理不放过、不整改不放过”的
态度。同时，中卫将实行严格的项目
准入制度，对国家产业目录禁止或限
制、不符合国家环保要求的项目不引
进、不批准、不支持，把违法企业纳入
诚信“黑名单”。

◆边登荣

2015 年，成都市纪委驻市环保局
纪检组以强化监督为重点，以主动预
防、有效管控为核心，着力加强对腐败
的源头治理。

明确重点岗位 廉政监督立
红线

按 照 廉 政 风 险 梳 理 出 的 重 点 岗
位，纪检组与环评处、总量处、科监处
分别建立连接红线，制定项目化监管
台账，对环评项目审批、排污费征收、
环境监测审核、工程建设竣工验收等
廉政高风险项目建立联动监督机制，
纪 检 组 事 前 了 解 、事 中 跟 踪 、事 后 审
核，防止行政权力运行变味、走样。

与人事处、规财处、办公室分别建
立红线，条块化列出风险项目，对事业
单位公招、重大资金流转、专项资金审
批核报等重大事项建立“一票否决”机
制，确保权力运行公开透明、防止暗箱
操作。

与环境监察执法支队、环境监测
中心站、环境评审中心分别建立红线，
成立纪检小组，设立专职纪检委员，在
环境执法、项目评审验收等重大环节，
纪检委员现场监督，及时提醒纠正不

规范行为，凸显监管实效。

规范权力运行 遵纪守法划
底线

建立权力运行目录，制定监督管
理措施，按照权力审批事项大小，将权
力分为 3 个风险等级。一级风险权力，
涉及“三重一大”决策项目，纪检组长
负责监督；二级风险权力，涉及监察执
法、审批验收项目，监察室主任负责监
督；三级风险权力，涉及购物申报、账
目核销，机关纪委书记负责监督。划
定招投标底线、中央八项规定底线和
行政行为底线，实施行政问责制。

一方面，注重领导干部党性锻炼，
把讲政治、守规矩摆在突出位置，通过
开展经常性的政治纪律教育和法纪教
育，强化主体责任意识，筑牢反腐思想
防 线 ，确 保 行 政 行 为 不 越 界 ；另 一 方
面，强化对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的监督
制约，通过岗位廉政防控信息化管理
平台、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廉政工作汇
报会，了解领导干部思想动态，掌握权
力运行情况，防止违规滥用权力。

杜绝违纪违法 动真碰硬设
零线

快查严处违纪违法，设立 3 条零

线，高效开展防腐治腐工作。一是确
保违纪违法线索零增量，即当年信访
举报线索较上年降低，通过常态化开
展廉政巡察，查漏补缺，动态完善纪检
监督体系，降低腐败风险系数，减少违
纪违法案件发生。二是确保违纪违法
行 为 零 容 忍 ，坚 持 严 格 执 法 、秉 公 执
纪，对违纪违法行为，坚决做到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不姑息、不变通。三是
确保违纪违法案件零存量，对接到的
案件一查到底，不积案、压案，不办人
情案，提高案件办理效率。

作者系成都市纪委驻市环保局纪
检组长

◆本报记者董若义 通讯员凌绫

面对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企业
不服怎么办？

在山东省临沂市环保局会议室，
一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听证会正在

进行，环保部门执法办案人员与案件
当事人，就山东地泰菌业有限公司的
环境违法问题进行听证。据了解，这
也是临沂市举行的首次对外公开的
环保听证会。

听证会上，案件当事人就处罚疑

点当场提出异议，执法人员一一予以
解释，双方重点围绕企业环保设施未
验收，擅自投入生产和不正常使用大
气污染防治设施的认定、违法事实、
证据、定性、处理意见等进行了陈述、
申辩和质证。

本报记者邵丽华 见习记者刘俊超
三门峡报道 日前，因连续 10 天超标排
放工业废气的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热电分公司观音堂矸石电厂被河南省
三门峡市环保局按照新《环保法》的相关
规定处以 33万元的罚款。

据了解，新《环保法》实施以来，三门
峡市共查处环境违法案件 41 起，对 7 家
严重环境违法企业依照按日计罚处理，
执行罚款金额 200 余万元。有 3 起案件
移交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2 人，有力打击
和震慑了环境违法行为。

“按日计罚无上限”是新《环保法》赋
予环保部门对付拒不改正的污染企业的
一柄利剑。

从今年起，为了顺利推进“史上最
严”《环保法》的实施，三门峡市环保局在
继续强化网格化监管、专项行动等一系
列措施的同时，对全市重点排污企业展
开地毯式巡查，加大环境违法案件查处
力度，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今年一季度，市环保系统对 49 家存
在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依法立案查处，
立案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 倍，处罚
力度也大大加强。

在执法过程中，“按日计罚”、“查封
扣押”、“行政拘留”等一系列新手段得到
有效使用。

今年 1 月 16 日，执法人员在对义马
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热电分公司观音
堂矸石电厂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企业1号
脱硫塔脱硫后废气超标排放。执法人员随
即向企业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超标排污行为。

1 月 27 日，执法人员再次来到现场
检查时，发现这家企业仍在违法超标排
放污染物。

市环境监控中心《重点污染源超
标预警专报》和《重点污染源超标日
报》也显示，2015 年 1 月 17 日至 1 月 27
日，企业 1 号脱硫塔脱硫后废气连续
超标排放。

三门峡市环保局根据新《环保法》
的有关规定，对企业给予按日连续处
罚，共计罚款 33万元。

据记者了解，今年一季度，三门峡
市、县环保系统执法人员相继对义马
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热电分公司观
音堂矸石电厂、三门峡义翔铝业、三门
峡龙王庄煤业有限公司、三门峡锦隆
炭素制品有限公司、河南开祥化工有
限公司、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义马
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热电分公司

（跃进一电厂）、河南省煤气（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义马气化厂等 7 家环境违
法企业依法实施按日计罚，罚款总额
达 200余万元。

其中，义马市环保局对义马环保电
力有限公司连续违法超标排污实施 17
日连续计罚，处罚基数为6万元，处罚金
额共计102万元。

在执行处罚后，执法人员将继续
对违法企业进行巡查暗访，严防再次
出现违法排污行为。

除 了 行 政 罚 款 ，三 门 峡 市 陕 县
环保局对于检查中发现存在严重环
境违法行为的陕县锦华化工有限公
司 、三 门 峡 昊 运 化 工 有 限公司和三
门峡泰合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依法移送
公安机关。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对两家企业
的有关责任人依法实施了行政拘留。
另外一家企业的环境违法案件正在审
理过程中。

本报见习记者阎杰重庆报道 近日，
重庆市环保局向全市环保系统通报了今
年一季度全市环境违法案件查处情况。

据了解，重庆市各级环保部门今年
一季度共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309 件，
罚款金额共计 1917 万元，其中按日连续
处罚 2 件，实施查封扣押 3 件，责令限产
停产 9 件，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6 件，
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机关 5件。

其中，沙坪坝共实施查封扣押2件，限
产停产5件，移送公安机关涉嫌犯罪案件
2 件；万州区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案
件 3 件；九龙坡区实施限产停产整治 2件；

江津区实施查封扣押1件；永川区、荣昌
县各实施限产停产整治 1件；长寿区移
送公安机关涉嫌犯罪案件 1件。

重庆市环保局要求各县、区环保
部门进一步强化日常监管，加大对环
境违法行为打击力度。

进一步贯彻落实新《环保法》，积
极运用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限产
停产等执法手段。

建立完善环保、公安有效衔接的
机制，对于符合行政拘留条件、涉嫌犯
罪的，须按规定及时移送公安部门，杜
绝有案不移、以罚代刑。

违法企业逾期未整改被罚10万元

处罚有异议 听证解心结
临沂首次公开举行环保听证会，亮出证据，还原真相

经过一个小时的激烈辩论，听证
会顺利结束。临沂市环保局法规科
负责人告诉记者，市环保局将按照听
证相关情况，依法对案件进行办理。

经过听证后，如果当事人对行政
处罚决定仍然持有异议的，可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下一步，
环保部门也将继续严厉打击各类环
境违法行为，确保环境安全。

记者注意到，此次听证会是临沂
市首次向公众公开的环保听证会。

在听证会召开之前，临沂市环保局通
过网站、电话报名等方式，随机邀请
了 6位市民参与。

“环保听证会对公众公开，是依
法行政、法制建设不断推进的结果。”
临沂大学商学院教授朱建成认为，听
证会本身是一种公开的形式，而通过
这样一种形式，一方面，让市民得以
了解、参与环境保护，做到知情，让政
府信息得到更畅通、更透明的表达；
另一方面，对于被处罚的企业来说，

自身的诉求多了一个合理表达的渠
道。

朱建成认为，让这些排污企业更
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
了解环境执法是否公平合理，可以有
效消除当事人的不满情绪，也维护了
企业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通过公
开听证会的形式，有力提升了政府部
门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进一步树立
了法律的权威，对提高整个社会的守
法意识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案件还原：验收现场暴露问题，限期整改拒不执行

2014 年 9 月 24 日，临沂市环保局
对山东地泰菌业有限公司的年产 3
万吨食用菌工厂化种植加工项目开
展竣工环保验收现场检查，发现企业
存在锅炉批建不一致，环保治理设施
未正常使用等问题。

临沂市环境监察支队执法人员
告诉记者：“现场检查发现，企业应按
环评规定建设 10 吨/小时的锅炉，实
际建设为 6 吨/小时；应配套建设的
双碱法锅炉烟气脱硫除尘设施，运行
中并未加碱，而是直接用水冲洗，起
不到脱硫除尘的效果。此外，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恶臭气体并未有效收集，
异味污染严重。”

9 月 25 日，临沂市环保局对这家

企业下达了《山东地泰菌业有限公司
年产 3 万吨食用菌工厂化种植加工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限期改正通
知书》，责令其在 3 个月内完成整改，
整改内容包括：“拆除现有 6 吨/小时
燃煤蒸汽锅炉，严格按照环评批复建
设 10 吨/小时锅炉，并配套建设锅炉
烟气脱硫除尘设施，确保排放达标；
封闭锅炉脱硫循环水池排水口，设置
脱硫母液回用管网、双碱法脱硫除尘
系统加碱设施并及时添加碱液；燃
煤、煤渣须进入全封闭料库，不得露
天堆存。拌料场所须建设全封闭车
间，拌料、发酵车间产生的恶臭气体
由引风机收集经生物脱臭塔处理后
由 15米高排气筒排放。”

但是，执法人员于 12 月 26 日再
次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其
依旧正常生产，未落实市环保局提出
的整改要求。执法人员现场制作了
调查笔录，企业工作人员在笔录上签
字，并表示将积极整改。

基于该企业存在的环境违法行
为，临沂市环境监察支队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提出立案建议，由于这家
企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
经验收不合格，主体工程即投入生
产，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第 23 条的规定，根据《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 28 条，应作
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处 10 万元罚
款”的行政处罚。

听证现场：行政处罚缺乏依据？执法人员一一解释

听证公开：随机邀请市民参与，警示企业依法生产

接到市监察支队立案建议后，临
沂市环保局于 2015 年 1 月 8 日向企
业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和行
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说明企业违法事
实、处罚依据和听证权利。

1 月 13 日，企业认为临沂市环保
局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缺乏事实和
法律依据，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就此
处罚进行听证。

听证会于 2 月 3 日上午 9 时在临
沂市环保局会议室召开，由市环保局
法规科负责人主持，4 名执法办案人
员、2 名环保局工作人员和 6 位市民
旁听了会议。

对于本案，企业提出 3 点质疑.一
是对笔录的真实性有异议，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出现 2 份内容不同的笔录，
提供的照片为复印件，不符合证据规
则；二是在笔录上签字的财务经理非
环保专业人员，内容记录却过于专
业，内容不足以采信；三是根据《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 28 条做

出 了 高 限 处 罚 10 万 元 ，处 罚 额 度
过高。

对于案件中所涉及锅炉批建不
一致的情况，企业于 2014 年 10 月 19
日作出变更申请，但环保局未处理。
因此处罚应予以撤销。

对此，临沂市环保局执法人员一
一予以解释。一是关于笔录及照片
的真实性，执法人员指出，由于检查
中发现企业存在 2 个违法事实，执法
人员在询问当事人时，利用一个小时
的时间，做了 2 份笔录，符合法律程
序，笔录后有询问人的核实签名，可以
作为企业的违法证据。违法现场照片
为相机拍摄，电脑上存有电子版，并且
执法人员进入厂区时，都经门口保安核
实过身份，真实性可采信。

二是关于笔录签字人员，执法人
员认为，只要有民事行为能力即可，
目前并无法律规定笔录签字人员必
须具备专业知识，财务经理签字完全
可采信。

三是关于处罚金额，执法人员解
释道，按照市环保局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下达的整改要求，企业须在 3 个月
内（自发文起计算）完成整改，实际到
期并未落实且依然正常生产，按照法
律规定，警告后不予整改的，应加大
处罚力度，加严处理。

对于企业所提到的锅炉变更申
请未被受理，企业申请撤销行政处
罚一事，临沂市环保局环评科负责
人作出了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 国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法》第 27 条 规
定 ，在 项 目 建 设 、运 行 过 程 中 产 生
不 符 合 经 审 批 的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文
件的情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环
境 影 响 的 后 评 价 ，采 取 改 进 措 施 ，
并 报 原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文 件 审 批 部
门 和 建 设 项 目 审 批 部 门 备 案 。 而
这 家 企 业 并 未 进 行 更 改 锅 炉 后 的
环境影响后评价，仅仅提交更改申
请 ，申 报 程 序 上 不 合 法 ，故 不 予 受
理是符合法律要求的。

立红线 划底线 设零线

三门峡高举新法利剑斩污
立案查处 49家，按日计罚 7家，移送公安机关 3家

重庆通报一季度案件查处情况
共处罚款金额 1900 多万元

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环保局在打击环境违法排污企业专项整治行动中，
对江源区苇塘、三道弯等地的 4 处非法生产经营小木炭窑进行现场拆除。此
次专项行动共出动车辆 11 台次、执法人员 50 余人次，共取缔木炭窑 17 座，极
大震慑了排污者的嚣张气焰。 单永强 王爱会摄

西安严控夜间噪声
两家企业各被罚 10万元

中卫杜绝未批先建
两家企业被责令拆除违法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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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开展大排查
确保已有问题整改到位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青海省环保厅
获悉，在去年开展的全省生态环境保护
大检查工作基础上，今年青海将再开展
一次大排查和“回头看”活动，坚持多还
旧账，切实抓好已有问题的整改。

据了解，此次大排查实行“省级督
查、市（州）、县检查、企业负责”的工作
机制，由青海省环境保护大检查领导
小 组 负 责 组 织 部 署 和 协 调 指 导 ，市

（州）、县负责环境保护大检查任务的
落实，辖区企业、相关单位负责组织开
展自查和整改工作。

近年来，青海省不断创新环境监
管方式，形成执法合力。今年青海省
将积极与安全生产监督部门一起探索
开展跨部门综合执法，将在线监控、监
督性监测与日常执法监管结合起来，
加强突击巡查和明察暗访，提高监管
执法效果。充分利用 12369 热线、自
动监控、有奖举报等手段，动员全社会
力量参与环保监督，做到不留监管死
角、不存执法盲区，实现监管执法全覆
盖。 刘晓星

东方集中整治非法采砂采矿
拆除非法采砂点 16处，受理非法采砂案件 29宗

本报记者孙秀英 见习记者周海燕
海口报道 为遏制非法采砂和盗采矿产
资源势头的蔓延，位于海南省西南部的
东方市，于今年 2 月成立了专项工作小
组进行整治。截至目前，已拆除非法采
砂点 16处，受理非法采砂案件 29宗。

今年年初，东方市决定用 4 个月的
时间，全面打击非法采砂和盗采矿产资
源的行为。经过两个多月时间的集中
整治，已经取得一系列成果。

在打击非法采砂方面，东方市水务
局会同各乡、镇组织联合执法行动，已
拆除非法采砂点 16 处，共受理非法采
砂案件 29宗，查扣非法采砂车辆 29辆。

为从源头上制止破坏生态资源的
行为，市工商局联合公安、城镇综合执
法等部门对收购、销售河砂的行为进行
全面排查。

先 后 对 涉 嫌 无 照 经 营 的 11 个 收

购、销售河砂商户依法下达了责令整
改 通 知 书 ，约 谈 收 购 、销 售 点 的 负 责
人 6 人；依法查处 3 个没有整改的非法
经营点，并查扣非法经营设备轮式铲车
1辆。

在打击非法盗采矿产资源方面，市
国土局联合各乡、镇执法队伍，共查扣
非法盗采矿产资源违法设备 7 台（辆），
对非法盗采粘土、占用农用地行为给予
立案侦查 2 宗，极大地震慑了盗采矿产
资源的不法分子。

在整治烧结砖厂方面，东方市组织
相关部门对全市范围内违规生产的烧
结砖厂进行排查，责令停产并限期整改
21家。

整改期间还加大了明察暗访的力
度，对拒不改正、违规生产的 3 家砖厂
实施没收其生产设备共 4 件，堵塞违规
生产的漏洞。


